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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辭任

克莉絲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陳坤先
生（「陳先生」）已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之職務，並終止擔任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在香
港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或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上市規則授權代表」）及於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項下之本公司授權代表（連同上市規則授權代表，
統稱「授權代表」），自本公告日期起生效。陳先生辭任後，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3.28

條規定下公司秘書職位仍有待填補，本公司現正物色合適人選在可行的範圍內儘
快填補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空缺。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有關委任另作公告。

陳先生辭任後，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3.28條規定下公司秘書職位仍有待填補，本公
司現正物色合適人選在可行的範圍內儘快填補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空缺。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有關委任另作公告。

承董事會命 

克莉絲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麻艷鴻

中國上海，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純彬先生（主席）及麻艷鴻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洪敦
清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唐勇軍博士、葉杭生先生及薛紅女士。


